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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跃红 王元昆：从克隆争论看尊重生命的原则

内容提要：克隆争论使一些潜藏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观念、原则显露出来。论文分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及其理由，认

为有必要重申尊重生命的原则，并对其内涵、实现途径、程序规则等作出初步阐释。 
关键词：  生殖性克隆  治疗性克隆  不伤害  尊重生命 
 

    围绕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论伴随着“多利”的生命持续了6年多。这场席卷全球的伦理大讨论提供了一个“舞台”，不同民族、不同国

家、不同群体和个人认识、处理生命问题的原则在此展现出来，在此相互碰撞和振荡，触动我们又一次认真思索生命的价值，重新审视尊

重生命的原则，这将是我们今后处理任何关涉到生命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哲学基础。 
    克隆争论从“克隆人”的技术设想开始，后来又与干细胞研究、临床治疗不育症、再生医学、遗传改良等新的技术设想相互交织，使

争论的问题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目前，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在目前条件下是否允许从事生殖性克隆的研究和应用；第二，一旦技

术成熟能否撤销生殖性克隆的禁令；第三，如果克隆婴儿真的降临人世，该如何确定其道德地位和法律权利？第四，要不要把生殖性克隆

与治疗性克隆区别对待，使后者合法化？第五，如何解决人类胚胎与病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些问题可被归并为两类。第一到第三个问题

是关于生殖性克隆的问题；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治疗性克隆的问题。争论的大致情势是，在生殖性克隆问题上国际社会意见比较一

致，国内仍有相反意见；在治疗性克隆问题上，则是国内意见高度一致，国际社会争论还很激烈。 

 
一 

 

    有关生殖性克隆的问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普遍共识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应当严格禁止其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主要理由一是在技术尚

不成熟时就贸然从事这类活动将对克隆人本身造成伤害或带来风险；二是生殖性克隆损害了人类的尊严，破坏了人类个体的独特性，否定

了人的自决权；三是对生殖性克隆的目的存在质疑（1）。其中，第一个理由被看作是不可辩驳的论据，为反对“克隆人”实验提供了最

强有力的支持。 
    早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禁止从事克隆人实验的世界宣言，1998年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有关决议，迄今已有20多个

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州立法禁止进行克隆人实验（2）。当前克隆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应当是继续进行动物实验，一方面可以改进和完善技

术，另一方面尚须研究确定克隆动物中所存在的早夭、早衰、残疾等问题究竟是由技术操作和环境因素引起，还是源于技术原理本身（如

单套基因组再编码所致）（3）。在有权威机构评估、认证克隆技术已经达到安全标准之前，任何从事克隆人类的实验都是不人道、不负

责任的行为。 
    引起本文关注的是，就在国际社会以及我国政府都一致、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的大背景下，国内学界和公众中却一直存在不同的声

音，在近年还有增强之势。 
    遍览公开于媒体的各种支持克隆人研究的言论，感到它们在澄清公众对克隆技术的某些误解，消除公众某些不必要的担忧方面确实发

挥了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需要分析的问题。 
    首先，这些言论在为克隆人研究作辩护时，常常对技术不成熟将对克隆婴儿造成伤害和带来风险这一显而易见的道德“违规”避而不

谈。这或许只是认识上的疏忽，但既便如此，这种疏忽也反映出对不伤害这一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的认识淡漠。联想到许多公众当被问及

为什么反对克隆人实验时，首要的理由常常是担心克隆出某某某；担心不好确认家庭关系；担心引起克隆犯罪等等社会问题。而对克隆人

遭到伤害的理由经常被摆到了很次要、甚至是被完全忽略掉的位置。这一现象折射出另一群体（反对克隆人实验的公众）同样也存在对不

伤害伦理原则认识淡漠的问题。看来，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重申尊重生命的伦理原则，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不伤害原则与尊重生命原则之

间的内在关系；同时，也有必要思考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 
    其次，克隆人研究的支持者陈述这样一个理由：我同意克隆我自己，我可以根据克隆体与我的年龄差距来确定我们的关系，其他人又

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选择自然生殖还是克隆生殖的权利究竟属于体细胞供给者还是属于被克隆出来的未来

人？既便体细胞供给者有权作为其克隆体的监护人和权利代理人，那么，他有权作出决定让其克隆体承受技术不成熟的实验带来的伤害和

风险吗？第二，当一个活着的人同意用自己的体细胞作克隆实验，并作出愿意承担实验后果的承诺后，医生和科学家就能够合法地、心安

理得地对之进行克隆生育了吗？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通行由监护人代替胎儿、重病患者、昏迷病人等无行为能力的人行使医疗或人体实验的知情同意权，其目的是为



了让监护人履行保护被监护人免受非医学伤害的权利。监护人无权授权予医务人员或科学家对被监护人施以故意的非医学意义的伤害。同

理，体细胞供给者也无权做出决定让其克隆体承受不安全的人体实验。因为体细胞供给者与其克隆体（出生以后）之间是二个分别独立享

有道德地位和法律权利的人；后者的权利在出生前由前者代理的必要前提是不对其自身构成伤害。当这一前提条件不成立时，供者的同意

是越权的，也是无效的。医生、科学家如果以体细胞供者的知情同意作为挡箭牌，开展克隆人实验是不具备伦理上的合法性的。 
    克隆人研究的支持者还陈述过这样的理由：任何以人体为对象的科学实验、医学实验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损伤和风险，也只有在实验中

才能使技术完善起来。况且为了发展科学技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克隆体承受一些风险和损伤也是值得的。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人体实

验的安全性问题,也关涉到如何处理发展科学技术与受试者生命健康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如何处理生命伦理评价中的群——已关系问

题。 
   “二战”期间出现过一次人道主义灾难，那就是一些德、日医学家在发展生物学的名义下，强迫战俘或平民做高损伤的人体实验。二战

结束后，一些医学家因此被送上了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此后，在医学界和科技界达成共识：我们决不能够为了追求多数人或全人类的利

益，或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故意损害任何个人的生命健康利益或强迫任何个人接受人体实验。这一认识被具体化为人体实验中的受试者

利益优先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前者可表述为：人体实验效果对于受试者的重要性，必须始终大于对科学研究和对人类社会方面的意义。

人体实验的另一原则——安全性原则，要求必须通过前期动物实验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确保不会对受试者造成器质性的、不可逆的损伤

后方可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人体实验。这些原则均已成为全世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共同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目前国际社会之所以能

够就禁止克隆人实验建立高度一致的“统一战线”，直接依据就在于此。 
    上述分析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我们的社会对不伤害这一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对它的性

质、伦理意义及其在人类道德体系中的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至于在遭遇实际的道德评价时，缺乏对“伤害”应有的敏感性和警觉性；

也缺乏对伤害行为作严肃批评和严加防范的意识；当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又往往会退让不伤害的评判原则，让位于其它功利诉求，特别

是让位于那些集体的、全人类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需要；当在实现这些功利目的的道路中，横亘着不伤害的道德禁令时，还存在

着以知情同意原则来消解不伤害原则的心理倾向。我们重申尊重生命的原则，就要思考如何使之落实到行动当中，如果放弃了对不伤害人

的生命和健康利益的绝对要求，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道德理念还能够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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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治疗性克隆，我国政府、学术界和公众都普遍认为应当区别于生殖性克隆，“因噎废食，禁止可能造福于人类的医学研究与实践

是不可取的” （4）。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却争议很大，以至于至今不能就《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国际公约》达成协议，下一步的磋商

被推迟到2003年10月。我们认为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立场不仅是务实的，也是合乎尊重生命的原则的，是能够得到伦理辩护的，而国际上

的意见分歧或多或少渗透着宗教传统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天主教教徒认为人的生命始于受精产生灵魂之时，因而人类胚胎在价值上可以等同于人的生命，也享有与人相同的道德地位。以制造

并毁掉人类胚胎为代价的治疗性克隆在性质上无异于谋杀，是没有进行伦理商谈和利害计算的余地的。我们民族素有实践理性的传统，受

宗教传统的影响较小。这一文化特征为我们充分应用理智来认识治疗性克隆问题提供了一个基础平台。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的生命始于出生

或围产期，不会把人类胚胎的价值及其享有的道德地位与人等量齐观。因而人们非常容易接受治疗性克隆的技术设想，这也是堕胎在我国

基本不存在道德障碍的重要原因。对此我国有学者有从理论上作出了论证：人类胚胎作为人类生命的一种形式，其本身拥有一定的道德地

位，享有作为人种的尊严。但在业已分享我们生活形式的人、胎儿以及早期人类胚胎之间，由于“道德感受性”有强弱之分，使得她

（他）们享有的道德地位也有轻重之分。在发生冲突时，可以为挽救孕妇的生命牺牲胎儿的生命实施堕胎手术。同理，治疗性克隆以牺牲

早期人类胚胎的生命和损害人的尊严为代价，换来的却是解除人类受病魔摧残的痛苦，挽救无数病人宝贵的生命，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目

的。前者让位于后者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一种更高的尊重（5）。 
    上述论证不仅为治疗性克隆提供了伦理辩护，也清楚地揭示了我们民族认识相关问题的思想脉络和心理基础，同时，它还体现出一种

方法论思想：不伤害原则在具体情境中又是可以参与权衡的，可以让位于其他更高的道德目的的。当几种伤害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时，我们

通过权衡，使对生命的伤害减至最小；当多个生命个体、多种生命形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作出取舍和让步，使对生命的保存和健康

利益的追求效应增至最大，从而体现出对生命更高意义上的尊重和爱护。 
    在诸如治疗性克隆一类的道德难题中，发生意见分歧的关键环节往往不是在对不伤害、有利、尊重自决权、公正等伦理原则的认识

上，而是发生在对多种利害关系的权衡上；不是发生在规范实体上，而是发生在程序规则上，具体而言，是发生在对不同性质的伤害、不

同性质的利益以及不同主体的利害关系中对优先权的认定环节上。我们作出支持治疗性克隆的抉择，是以事先确定了两种优先权为前提

的。第一，确定了自然人（或业已分享我们生活形式的人）免受伤害的权利和实现生命、健康利益的权利优先于人类胚胎和未来人(6)；

第二，确定了人的自然生命的保存和健康（可称之为生命的客观利益）优先于人的尊严、人的知情权、自决权、名誉权等的实现（可称之

为生命的主观利益）。 
    由此看来，人们从对伦理原则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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